

附件1：
黑龙江工程学院公务接待审批单
接待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	接待事由
	

	来宾单位
	
	来宾人数
	

	接待时间
	
	接待场所
	

	陪餐人数
	

	接待费用
（元）
	餐饮
	

	
	住宿
	

	
	其他
	

	
	合计
	

	接待单位
负责人
	
	经办人
	

	党政办公室
负责人
	
	分管公务接待校领导
	



备注：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，执行省委九项规定和学校党委十条禁令。
1.公务接待单位需出具派出单位公函（邀请函），对无公函的公务活动不予接待，严禁将非公务活动纳入接待范围。
2.接待对象应当按照规定标准自行用餐，接待单位可安排工作餐一次。接待对象在10人以内的，陪餐人数不得超过3人；超过10人的，不得超过接待对象的三分之一。
3.接待不安排高档菜肴和用野生保护动物制作的菜肴，不提供香烟、不上酒。
4.接待单位应当如实填写公务接待审批单内容。

附件2：
黑龙江工程学院公务接待清单
接待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	接待
时间
	
	经办人
	

	接待
事由
	

	接待
对象（可另附页）
	姓名
	单位
	职务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校内陪餐人员
	姓名
	

	陪餐人数
	

	接待
费用
	时间
	项目
	地点
	费用（元）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接待单位
负责人
	 


年   月   日

	接待单位
分管（联系）
校领导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  月   日

	党政办公室
负责人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  月   日


备注：1.公务活动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，将接待清单原件报党政办公室备案，复印件用于接待费报销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接待清单应当一事一单，不得将多次公务接待合并填入一张接待清单。

